附件10:

湖北医药学院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突发事件

应急处置预案

一、应急处置组织机构

组长由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；副组长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工作成员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、教务处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。

主要职责：协助相关专项应急处置工作组，做好涉及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（具体处置参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执行），并按规定向上级外事主管部门报告。

二、适用对象和范围

本预案所称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是指学校聘请的国（境）外来校教师、留学生、交换生、短期来访人员等所有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。突发事件指突发的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，危及国家安全、学校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紧急事件。主要包括：

1.人身意外伤亡事件：指由于各类自然灾害、安全事故等造成的人身伤亡事件。

2.医疗卫生事件：指突发重大疾病、食品安全、传染病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（境）外来校师生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。

3.危害国家安全事件：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违反中国法律法规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。

4.涉外群体性事件：因利益纠纷或其他原因引发的涉外聚集、上访等群体性事件。

5.其他与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相关的重大政治、经济、宗教及网络舆情等事件。

三、突发事件处置原则

1.及时通报原则：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突发事件发生后，所在部门应立即向领导小组报告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。

2.统一领导原则：事件发生后，需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，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工作，不得擅自行动。

3.分工协作原则：凡涉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各部门，应通力合作、互相配合，积极开展工作。

4.妥善处理原则：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和情况，应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和处置方法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5.内外有别原则：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，应按照国际公约、国际惯例，尊重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，避免造成不良影响。

四、应急处置程序

1.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发生突发事件，所在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应第一时间赶赴事件现场，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果断决策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，控制局面，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，视情况拨打120或消防、防疫等部门电话，做好必要的医疗急救、人员转移、安置安抚等相关工作，同时立即向领导小组报告。
2.领导小组各相关部门成员要在得到消息后立即赶赴事发地，根据领导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，视情况及时向事发地公安部门、省委外事办公室、省教育厅报告，接受上级部门指导；同时做好其他人员的心理辅导和教育引导工作。

3.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视情况及时向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家属和有关外国驻华使领馆通报情况，并尽力做好当事人家属来华处理善后事宜的接待工作。

4.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及有关外事工作规定，在面对社会媒体采访时，个人不得擅自表态，应待查明情况后，由党委宣传部门统一对外发布，避免产生负面影响。

5.在事件后续处理过程中应随时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，配合做好各项善后处理工作。

6.突发事件处理完成后，要及时客观地对事件进行总结，并将相关资料汇总存档。

五、日常预防措施

为杜绝突发事件的发生，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工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，各有关部门，尤其是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所在学院要压实工作责任，将预防工作落到实处。

1.提高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。加强宣传工作，对来校的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，不定期开展中国国情教育、法律常识教育、安全教育、以及安全防范、突发事件的自救教育。

2.全面掌握我校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的相关信息。包括联系电话、家庭情况及本国联络方式、健康情况、宗教信仰、所属国大使馆联络方式等。

3.与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保持密切联系。相关部门要随时了解外教、留学生动态，及时发现苗头问题，及时处理，防患于未然。

4.规范外出请假制度。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离校、外出夜不归宿时，必须与所在学院请假，学院向国际交流合作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报备，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理。

5.国际交流合作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、保卫处、后勤处等相关部门应定期检查外教、留学生公寓安全隐患，提醒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注意用火、用电安全，保管好个人财物。

6.建立节假日值班制度。节假日期间，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有关部门要安排专人值班，值班人员要保持信息畅通，以防范和应对国（境）外来校人员突发事件。

六、附 则

本预案由国际交流合作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负责解释。

